
輔仁大學藝術院教師升等辦法 
 

110.6.2 109 學年度第 7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10.11.3  110 學年度第 2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10.12.9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通過 

113.11.6  113 學年度第 2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院為辦理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特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制定藝術

學院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各級專、兼任教師申請升等，需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之相關規定，於

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並繳交相關表件及資料。 

第三條 教師升等採三級三審之程序，申請人資料先交由系（所）之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檢附會議紀錄及相關升等資料，

送交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審議，學程教師升等採二級二 

審之程序，申請人資料送院教評會審議。審查通過後再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查。 

第四條 院教評會之審查程序 

    院教評會於收到系(所)教評會初審通過之申請升等資料後，應先就申請人之

年資、品德及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果進行綜合審查表決，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後，檢附會議紀錄，送請校

教評會進行決審作業。 

第五條 升等方式 

一、申請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升等者，應符合本校教師升等 

    第五條辦法之規定。 

二、申請以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報告升等者，應符合本校「教師以產學合作研發成 

    果報告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之規定及具有下列產出之一： 

(一) 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申請的「發明專利」，且該專利有「技術移轉」實收總

金額，升等教授者，應至少有 2件且每件達新台幣 60 萬(含)元以上；升等

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應至少有 1件且達新台幣 50 萬(含)元以上。。 

(二) 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簽署「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升等教授者，應達新

台幣 500 萬(含)元以上；升等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應達新台幣 300 萬(含)

元以上。 

三、申請以教學實務研發成果報告升等者，應符合本校「教師以教學實務研 

    發成果報告」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之規定；升等不同職級所提出之成果 

    報告或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申請升等教授者，應至少發表 3篇期刊論文於專業期刊（其中 2篇期刊論 

文須與教學、學習、評量相關）或專書 1本。 

    (二)申請升等副教授及助理教授者，應至少發表 2篇期刊論文或專業期刊（其中 

1 篇期刊論文須與教學、學習、評量相關）或專書 1本。 

(三) 送審教師提出升等申請前六學期各學科教學評量成績均不得低於 3.5。 



 

四、教學、服務(含輔導)等成果應符合「輔仁大學教師資格教學服務成績考核

辦法」第八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升等助理教授者，由具助理教授以上職級之委員審查表決；升等副教授者，

由具副教授以上職級之委員審查表決；升等教授者，由具教授職級之委員審

查表決。應出席及同意之委員人數，均以前項具審查表決職級之委員數為準。

委員人數不足時，應經院長同意或由院長聘請校內外與代表著作相關領域之

教授補足之。 

第七條 院教評會審查時，如認為必要，得給予申請人陳述答辯之機會。 

第八條  院教評會應以書面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不通過者，應載明理由。申請人

對於院教評會之決定，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準則之規定，提出申訴。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教師以產學合作研發成

果報告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發成果報告升等申請資

格審查原則」，及「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各系（所）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教評會審核通過，再送校教評

會核備，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藝術學院院教評會通過，送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藝術院教師升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升等方式 

   一、申請以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升等者， 

       應符合本校教師升等第五七 

          條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申請以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報 

    告升等者，應符合本校「教 

    師以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報告 

    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之 

    規定及具有下列產出之一： 

(一)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申請

的「發明專利」，且該專利

有「技術移轉」實收總金

額，升等教授者，應至少有

2件且每件達新台幣8060萬

(含)元以上；升等副教授或

助理教授者，應至少有1件

且達新台幣6050萬(含)元

以上。 

 

(二)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簽署

「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

升等教授者，應達新台幣

500萬(含)元以上；升等副

教授或助理教授者，應達新

台幣300萬(含)元以上。 

  

 三、申請以教學實務研發成果報 

      告升等者，應符合本校 

     「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發成果 

      報告」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 

      則之規定；升等不同職級所 

      提出之成果報告或專門著 

      作應符合下列條件： 

 

第五條 升等方式 

一、申請以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升等

者，應符合本校教師升等第

七條辦法之規定，經公開出

版發行。 

二、申請以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報

告升等者，應符合本校「教

師以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報

告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

之規定及具有下列產出之

一： 

(一)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申請

的「發明專利」，且該專利

有「技術移轉」實收總金

額，升等教授者，應至少有

2件且每件達新台幣80萬

(含)元以上；升等副教授或

助理教授者，應至少有1件

且達新台幣60萬(含)元以

上。 

(二)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簽署

「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

升等教授者，應達新台幣

500萬(含)元以上；升等副

教授或助理教授者，應達新

台幣300萬(含)元以上。 

三、申請以教學實務研發成果報

告升等者，應符合教育部

「教學實踐研究送審教師

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之規

定外，應先符合本校「教師

以教學實務研發成果報告」

升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之

規定；升等不同職級所提出

依據輔仁大學

教師升等辦法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一) 申請升等教授者，應於國

際性或全國性之會議或出

版品發表。應至少發表3篇

期刊論文於專業期刊（其中

2篇期刊論文須與教學、學

習、評量相關）或專書1本。 

 (二) 申請升等副教授或助理

教授者，應於校際之會議或

出版品發表，應至少發表2

篇期刊論文或專業期刊（其

中1篇期刊論文須與教學、

學習、評量相關）或專書1

本。 

   (三) 送審教師提出升等申請前

六學期各學科教學評量

成績均不得低於 3.5。 

  四、教學、服務(含輔導)等成果 

      應符合「輔仁大學教師資格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 

      八條相關規定辦理。 

之成果報告或專門著作應

符合下列條件： 

   (一)申請升等教授者，應於國 

       際性或全國性之會議或出 

       版品發表。 

    

   (二)申請升等副教授或助理教 

       授者，應於校際之會議或 

       出版品發表。 

 

第八條 院教評會應以書面將審查

結果通知申請人，不通過

者，應載明理由。申請人

對於院教評會之決定，認

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依本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

議準則之規定，提出申

訴。 

 依據輔仁大學

教師升等辦法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第九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

法」、「教師以產學合作研

發成果報告升等申請資

格審查原則」、「教師以教

學實務研發成果報告升

等申請資格審查原則」，

及「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

務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教師升等辦

法」、「教師以教學實務研

發成果報告升等申請資

格審查原則」，及「教師

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

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各系（所）初審辦法由

各系（所）制定，經院教

評會審核通過，再送校教

評會核備，報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施行。 

 

第九條  各系（所）初審辦法由各

系（所）制定，經院教評

會審核通過，再送校教評

會核備，報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施行。 

 

 

第十一十條 本辦法經藝術學院院

教評會通過，送校教評會

審核通過，報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藝術學院院教

評會通過，送校教評會審

核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